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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DRAEXLMAIER 公司电子元件的采购指令（“指令”）制定了适用于购买所有电子元件的具体细则，包括但不仅

限于买家从经销商处购买的独立部件，组装板，线束系统，内部模块，中央电器和电子组件，高压电池系统，

高压线束系统，半导体产品，软件和其他电子元件（“电子元器件”或“电子组件”）。 

DRAEXLMAIER 公 司 全 球 采 购 条 款 带 附 件 （ 同 “ 条 款 ” 一 起 ） ， 可 通 过 以 下 链 接 查 看 ：

http://www.draexlmaier.com/supplier-portal.html,此指令条款的修改对其不造成任何影响。 

 
  

2. 缺陷索赔时限  

 

缺陷产品索赔时间应于该电子元件发出时间开始，至产品购买达到 5 年为止，或在各个产品和消费品所供销售

市场中有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较长时间的索赔日期和保修期。   

如在更换交货过程中导致以下性能问题，时效日期应从更换交货时间从新开始计算，除非这种更换交付在其数

量、期限、成本方面造成的影响微不足道，或买方考虑到供应商的反应，认为供应商不承认对后续性能问题负

责，但出于好意或其他具体原因作此举措。该条款对维修产品同样适用，只要出现因维修失败而导致同样的缺

陷或后果。 

  
 

3. 法规要求 

 

供应商确保供应商及其电子元件适用于买方国家以及电子元件销售的其他区域所有法律、规则、规范、行业标

准和法规，如适用（ i）包括但不限于在各个的国家实施欧盟报废汽车指令 2000/53/EC，WEEE 指令 

2002/96/EC，和 2012/19/EU，RoHS Directive 2002/95/EC 和 2011/65/EU 无线电设备和电信终端设备指令

1999/5/EC，电池指令 2006/66/EC,电磁兼容指令 2004/108/EC，REACH 法规，1907/2006/EC （分别为其各

自的当前修订版本），（ii）各个国家根据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采用的与其相适用的国家标准，

（iii）适用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除了任何其他索赔,权利和补救措施，买家可能违反上述法律规定的担保，此时条款中，按照上述担保，买方

将按照条款第 17 章申报缺陷，第 18 章申报赔偿。 

 
 

4. 软件解决方案 

 

对于有缺陷的软件，除了按照条款第 17 章申报索赔，买方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求供应商（i）以具有同样功

能和性能特点的其他软件更换缺陷软件，（ii）买方获得进一步使用该软件的权利或（iii）提供足够合理的方案

来解决缺陷所带来的问题。 

 
 

5. 对条款的修正 

 

a) 对第 8 章 b）进行如下修改： 

 

买方承诺从供应商处购买成品电子元件，半成品电子元件及其子组件（“子组件”),自组件为在买方最新有效适

用的电子组件材料清单中的所有部件（=买方材料代码），具体定义为：  

 

http://www.draexlmaier.com/supplier-portal.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Restriction_of_Hazardous_Substances_Directive
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4:390:0024:0037: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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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买方应针对成品组件发布一个滚动的每周发布时间表，包括 6 个月的提前预报（“预报”）。  

（ii）发布下两周内完成的成品元件生产数量（预报第 1 周和第 2 周）绑定并代表买方的购买承诺。   

（iii）发布未来两周内完成的成品元件生产数量（预报第 3 周和第 4 周）同样绑定并代表买方的购买承诺。然

而，买方可在+-25%间进行调整。  

（iv）买方承诺购买的用于制造电子元器件的子组件应延长 8 周（提前至“12”周预报）。  

（v）12 周以外列出的购买电子器件数量清单应作为计划数量，对买方不构成购买义务，除非买方与供应商有

额外的书面协议。 

（vi）例子描述步骤（i 至 v）：  

 

  
 

（vii)买方对电子元件所需要的子部件的购买承诺具有一段很长的交付期大概为 12-30 周左右，甚至会有更长一

段时间（包括但不限于微控制器，模拟装置和各种定制的电子元件），对于（“长时间交付子部件”），买方和

经销商单独起草额外的书面协议。经销商应要求买方提前签署购买长时间交付子部件的购买协议。 对于买方购

买的电子元件所需要的子部件，如需长时间交付，则应满足不超过 12 个月的终止日期。  

 

b) 第 9 章 c)部分不适用 

 
 

6. 定义 

 

此处使用的且在条款中定义的首字母简写表达应遵从条款中对其的定义。 

 

MCU=微控制器 

 
 
 
 

 
 
 


